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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離婚事件在家事事件法乃列為第 3 條乙類事件中，立法理由並稱此類事件係具

部分可處分性之事件類型，且在程序法理與制度設計上配合作對應調整，此一規定

新制與原民事訴訟法人事編之規定，有所不同，在立法上可能仍存在部分疑慮，值

得注意。

家事事件法第 1 條雖規定此法係為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人格

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共同生活。但因

婚姻法對於家的定義在現階段國際社會思潮發展上有模糊化及歧異性之現象，而權

利面向成為法制與裁判之政策決定主軸，復以個人利己隨欲主義之盛行，對於婚姻

維持與家定義之連結，在近年來似未被重視，在實務上無論調解與裁判均有勸離之

傾向，而此是否與健全社會生活之定義相合？在調諧無力，諮商不全，以致積極勸

離之氛圍下，除尊重婚姻兩造之切割快意，在部分可救可勸卻以和解離婚收場之案

例，對系爭關係之未成年人利益是否仍可獲得最佳利益？此毋寧係覆巢與破鏡下之

收拾善後，如何尚可獲得如何之周全？

貳、離婚事件之主體

一、法院

離婚事件係家事事件係由少年及家事法院處理；未設少年及家事法院地區則由

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處理。

家事事件法第 52 條規定：「確認婚姻無效、撤銷婚姻、離婚、確認婚姻 關係

存在或不存在事件，專屬下列法院管轄：一、夫妻之住所地法院。二、夫妻經常共

同居所地法院。三、訴之原因事實發生之夫或妻居所地法院。（第 1 項）當事人得

以書面合意定管轄法院，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第 2 項）第一項事件夫或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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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專屬於夫或妻死亡時住所地之法院管轄。（第 3 項）不能依前三項規定定法院

管轄者，由被告住、居所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之住、居所不明者，由中央政府所在

地之法院管轄。（第 4項）」

就第 1項、第 2項之規定，立法理由謂：該項所列事件，多在婚姻生活之中心，

即夫妻住居所地發生，為維護公益及調查證據之便捷，並為尊重當事人之意思，便

利其使用法院及平衡追求實體及程序利益，應允許當事人得合意定其管轄法院。又

依民法第 1002條之規定，原則上夫妻住所為同一。然現今婚姻形態多樣，婚姻事件

中有爭執而提起訴訟之夫妻，或經常居住於共同戶籍地以外之處所，或無共同戶籍

地，或無法依上開民法規定達成協議，亦未聲請法院定住所地，或常已各自分離居

住，故為因應時代變遷及婚姻態樣多元化的現象，爰以夫妻之住所地、經常共同居

所地、訴之原因事實發生之夫或妻居所地之法院定專屬管轄法院。

依本條第 1 項之規定，離婚事件專屬於夫妻之住所地法院、夫妻經常共同居

所地法院及離婚原因事實發生之夫或妻居所地法院管轄。就第 52條第 1項第 1款

所謂「夫妻之住所地」，實務有不同見解。有認為其係專指夫妻之共同住所地法

院而言，而不包含夫或妻分別之住所地法院。惟亦有認為如夫妻無共同住所地者，

則夫或妻之住所地均屬本條所指之住所地 1。最高法院 102 年度臺抗字第 407 號裁

定指出：

按離婚事件，除當事人以書面合意管轄法院外，專屬夫妻之住所地、夫妻經常

共同居所地、訴之原因事實發生之夫或妻居所地法院管轄，為家事事件法第 52條第

1項第 1、2、3款及第 2項所明定。此項以夫妻之住所地、夫妻經常共同居所地，及

訴之原因事實發生之夫或妻居所地，定其專屬管轄法院之規定，考其立法旨趣，係

為維護公益及調查證據之便，爰以競合管轄之方式定之，故除當事人以書面合意管

轄法院外，舉凡為該條第 1 項第 1 款至 3 款規定之法院，均有競合專屬管轄之權，

原告如就該事件向各該款其中任一法院起訴，自不生無管轄權而有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 28條第 1項所定移送訴訟之問題。又所稱「專屬夫妻之住所地」法院，指專屬夫

妻「共同」住所地之法院而言，此觀諸 75年間民法第 20條第 2項之修正立法理由，

並參照同法第 1002條「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時，

得聲請法院定之。法院為前項裁定前，以夫妻共同『戶籍地』推定為其住所」之規

定，暨司法院釋字第 452號解釋之意旨自明。本件兩造於 91年結婚後即共同設籍並

居住於新北市處所達近 10年，新北市處所為兩造（與未成年子女）之住所地，嗣於

1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家抗字第 124 號民事裁定。此裁定係對民事訴訟法修正前第 568條規定中所指

夫妻住所地法院之解釋。此裁定並認為此為實務多數見解。




